附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92年6月10日院臺秘字第0920086579號函
所報修正「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禁止水域案分工事項表」一案，准予照案核定。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禁止水域分工事項表
	項  目
	分  工  事  項
	依  據
	主（協）辦
機  關

	一、有關臺灣地區限制、禁止水域處理之範圍
	本案之處理包括國防部公告（編者註：國防部107年5月25日國作聯戰字第1070001141號公告已修正限制、禁止水域範圍）之臺灣、澎湖、金門、馬祖、東引、烏坵、東沙、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以及海岸巡防機關所掌理事項之區域範圍。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第29條第2項
海岸巡防法第4條（編者註：現行法第3條）
	國防部
海巡署
（各有關機關）

	二、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我水域之處理方式

	（一）	大陸船舶進入我限制水域者，予以驅離；進入禁止水域者，強制驅離。
（二）	如發現可疑者，均予實施檢查；驅離無效、涉及走私或進入禁止水域從事非法漁業行為者，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人員。
（三）	進入臺灣、澎湖禁止水域從事漁撈行為者，得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人員。
（四）	被扣留之船舶，經查證有搶劫、走私、從事非法漁業、搭載兩岸人民非法入出境、對執行檢查任務之船艦有敵對等行為，没入之；被扣留之船舶，有從事漁撈行為，或被扣留2次以上紀錄者，得没入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28條第1、2、3款（編者註：現行細則第42條第1項第1、2、3款）及第29條（編者註：現行細則第43條）第1、2項

	海巡署
（國防部
財政部
陸委會）



	三、	在海上查獲大陸偷渡犯之處理方式
	大陸船舶經查證有搭載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之行為者，緝獲單位逕没入該船舶，所載之偷渡犯依規定解送處理中心收容遣返。
	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第1項第3款（編者註：現行細則第43條第1項第3款）
	海巡署
內政部
（國防部
陸委會）

	四、	大陸船舶涉嫌在我水域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之處理方式
	大陸船舶經查證在我水域有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者，緝獲單位逕没入該船舶，犯罪涉嫌人由緝獲單位依法調查後，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第1項第2款（編者註：現行細則第43條第1項第2款）
	海巡署
財政部
（國防部
法務部
陸委會）

	五、	對於没入大陸船舶之處理方式
	對於没入之大陸漁船（筏），交由農委會處理；其他船舶，由交通部處理。
	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編者註：現行細則第43條）
	農委會
交通部
（國防部
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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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對於緝獲大陸船舶上載運之走私物品及違禁品之處理方式
	（一）毒品：由海關查獲者，移送法務部辦理，並依規定移送地檢署偵辦。如由司法警察機關查獲者，依規定移送地檢署偵辦。




（二）武器槍砲彈藥及列管之刀械：由海關查獲者，移送警察機關辦理，並依規定移送地檢署偵辦。

（三）菸酒類：由處分機關依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9條（編者註：現行細則第21條）規定處理。



（四）農漁牧及保育類產品：依走私進口農產品處理辦法（編者註：現為走私進口農產品處理要點）、走私進口動物及其產品處理方式（編者註：現為走私沒入動物及其產品處理作業程序）及保育法規等規定由農委會或其指定單位處理外，餘依海關變賣貨物及運輸工具處理程序處理。

（五）其他：由海關依海關變賣貨物及運輸工具處理程序規定或洽主管機關意見處理。
	海關緝私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獲案毒品處理流程管制作業要點
通商口岸毒品查緝聯繫作業要點

海關緝私條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理作業要點第43點





走私進口農產品處理辦法
走私進口動物及其產品處理方式
海關變賣貨物及運輸工具處理程序







海關變賣貨物及運輸工具處理程序
	內政部
國防部
法務部
海巡署
（財政部）





內政部
國防部
法務部
海巡署
（財政部）

財政部
地方菸酒主管機關
（內政部
  國防部
法務部
海巡署）

財政部
農委會
（內政部
國防部
法務部
海巡署）









財政部
（有關主管機關）

	七、	對於大陸漁船在我水域發生緊急事故之處理方式

	（一）原船於維修後仍適航時，由救援單位提供人道協助，並儘速將人、船強制驅離；原船確定無法適航時，由救援單位囑託海基會轉知大陸方面協商遣送方式。
[bookmark: _GoBack]（二）船上人員須緊急就醫者
1.	金門、馬祖水域：得申請進入金門、馬祖就醫。
2.	金門、馬祖以外水域：由救援單位視情送往最近之公立醫療處所，並協調當地治安機關支援戒護工作，後續醫療費用之暫支、遣送方式及入出境等事宜，視情由陸委會授權海基會及協調海巡署、境管局（編者註：現為內政部移民署）等機關處理。
	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28條（編者註：現行細則第42條）及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2條
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編者註：現為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第12條第4、5項
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繫辦法（編者註：現為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繫辦法）
	內政部
海巡署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國防部
（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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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緝私條例第 16 條   1   附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92 年 6 月 10 日院臺秘字第 0920086579 號函   所報修正「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禁止水域案分工事 項表」一案，准予照案核定。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禁止水域分工事項表  

項    目  分    工    事    項  依    據  主（協）辦   機    關  

一、有關臺灣 地區限 制 、禁止 水域處理 之範圍  本案之處理包括國防部公 告 （編者註：國防部 107 年 5 月 25 日國作 聯 戰字第 1070001141 號公告已修正 限制、禁止水域範圍） 之臺 灣、澎湖、金門、馬祖、東 引、烏坵、東沙、南沙地區 限制、禁止水域，以及海岸 巡防機關所掌理事項之區 域範圍。  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以下 簡稱兩岸條 例）第 29 條第 2 項   海岸巡防法第 4 條 （編者註： 現行法第 3 條 ）  國防部   海巡署   （各有關機 關）  

二、   大陸船舶 未經許可 進入我水 域之處理 方式    （一）   大陸船舶進入我限 制水域者，予以驅 離；進入禁止水域 者，強制驅離。   （二）   如發現可疑者，均予 實施檢查；驅離無 效、涉及走私或進入 禁止水域從事非法 漁業行為者，扣留其 船舶、物品及留置其 人員。   （三）   進入臺灣、澎湖禁止 水域從事漁撈行為 者，得扣留其船舶、 物品及留置其人員。   （四）   被扣留之船舶，經查 證有搶劫、走私、從 事非法漁業、搭載兩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施行細 則（以下簡稱 兩岸條例施行 細則）第 28 條 第 1 、 2 、 3 款 （編 者註：現行細 則第 42 條第 1 項第 1 、 2 、 3 款） 及第 29 條（編 者註：現行細 則第 43 條）第 1 、 2 項    海巡署   （國防部   財政部   陸委會）      

